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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毛诗正义 》

“

删定
”

考
ｔ

程 苏 东

内容提要 《毛诗正义 》 系 以刘 焯 《 毛诗义疏 》 和刘炫 《 毛诗述议》 为基础删 定而成 ， 但 由

于二刘 旧疏早 佚 ，
学者 无 法 认识 唐人究 竟 是在 哪 些 方 面 、 何种 程度上对 旧 疏进行

“

删 定
”

，

因此 ， 《 毛诗正义 》 常 常被简 单视作唐人 的 经 学 与 诗学著作 。 这 不仅对 中 古 经 学 史 的 精 细化

研 究造成较 大阻碍 ， 也 影响 了 学界对于唐 代诗 学理论的 认识 。 《 毛诗正 义 》 中存在 一 系 列 文

本失序 现象 ，
证 明 《 毛诗正义 》 内 部存在 两种 版本形态和各 类 前后矛 盾 、 重 复 的 文本 现象 。

参照 刘 炫 《孝经述议》 体例 ， 可 以 看 出 《
毛 诗正 义》 中 出现 的 文本 失序现象正 是唐人在 二刘

旧疏 的 基础上进行
“

删定
”

时裁 汰未尽所致 ， 部分 《 正义 》 可据 此辨 识 出 二 刘 旧疏 与唐人正

义 两个文本层 次 。

关键词《毛诗正义 》
孔颖达 刘炫 《孝经述议 》

作为 中古义疏学的集大成之作 ， 《五经正义 》 在 中 国经学史上具有无可质疑的经典地位 。 据孔颖

达在各经正义序中所言 ， 除 《周易正义》 以外 ， 其余四经正义皆有所本 ： 《 毛诗正义》 《 尚书正义 》 本

于刘焯 《义疏》 与刘炫 《述议》 ；
《春秋左传正义 》 本于刘炫 《述议 》 ， 以沈文阿 《义疏 》 参补

；
《礼

记正义》 则本于皇甫侃 《义疏 》 、 以熊安生 《义疏》 补其不备 。 然而 ， 由 于六朝义疏至晚唐以后大量

亡佚
， 此 四经正义究竟如何在六朝旧疏的基础上增删改笔 ， 今 日 已难以确知 ， 这对于我们客观认识六朝

义疏学的真实水平 ，
以及唐人的学术追求与经学成就 ，

都带来较大的影响 。 在一些唐代经学或文学的研

究著作中 ，
《毛诗正义》 被当然视为唐人著作进行研究① ， 这种过于粗放的研究显然是存在较大风险的 。

就 《毛诗正义》 而言 ， 此书以刘炫 《毛诗述议》 与刘焯 《毛诗义疏 》 为底本 ， 但孔颖达对此二疏

均有批评 ， 显然是立意要有所革新 。 那么 ， 在 《毛诗正义 》 内部 ， 至少也就应当存在两个文本层次 ，

一个是二刘 旧疏 ，

一个是唐人正义 。 从理论上说 ， 如果我们可 以对这两个层面稍加区分 ， 则
一

方面可

以了解二刘 《诗经 》 学的基本面貌 ， 另
一

方面又可以知道唐人是如何在其基础之上进行修订 ， 这种修

订体现出唐人怎样新的经学风尚与诗学旨趣 。 然而 ， 在二刘 旧疏 已经亡佚的现实条件下 ， 要想完全厘

清这两个层次 ，
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。 但是 ， 笔者在研读 《毛诗正义 》 的过程中 ，

逐渐积累 了

不少 《正义》 文本 内部前后矛盾 、 割裂 、 重复的个案 ， 甚至发现 《正义 》 中的部分用词与其文本形态

之间无法对应 。 基于我们对于异质性文本复杂形成过程 的基本看法② ， 我们对于 《毛诗正义 》 作为

＊ 本文为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资助项 目
“

《 毛诗 ？ 国风 》 整理与研究
”

的阶段性成果 。 文章在修订

过程中蒙台湾世新大学洪国梁教授 、 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及匿名评审专家不吝赐教 ，
收获良多

，
谨此致谢 ！

① 如韩宏韬在 《 〈毛诗正义 〉 研究》 中提出 ：

“

《正义》 充分表现 了初唐儒者弘扬理性的精神 、 集大成的气魄 ，

以及超越前贤的进步观 。

”

（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， 第 ２ 页 ） 相关的论述还可参见黄贞权 《 〈 毛诗正义 〉 与唐

人诗学 》 （ 《船 山 学刊 》 ２０ １０ 年 第 ２ 期 ） 。

② 关于钞本时代文本生成问题的复杂性 ，
可参见拙文 《基于文本复杂形成过程的先唐文献研究——以 〈 汉书 ？

五行志 〉 为个案 》 ， 《求是学刊 》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５ 期 。

？
８３
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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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异质性
”

文本的属性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。 再结合近年来笔者对京都大学所藏刘炫 《孝经述议》 残

卷的研究 ， 我们认为 ，
已经可以对 《毛诗正义》 的文本层次 ，

以及唐人的具体
“

删定
”

过程等问题

进行初步的讨论 。 此前 ， 笔者先后撰有 《 〈毛诗正义 〉 所引
“

定本
”

考索 》 《 阮元 〈 毛诗正义
？ 校勘

记 〉 所称
“

正义本
”

考》 两文 ， 对这一 问题均有所涉及 ， 本文将在此基础上 ， 更大范围地勾稽 《毛

诗正义 》 中的文本失序现象 ，
从而对唐人正义与二刘旧疏之关系进行系统考察 。

— 从 《诗大序》 分节的歧异说起

在六朝义疏学中 ， 科判是一种常用的解经体例 。 不过 ， 我们注意到 ， 在 《毛诗正义 》 中 ， 科判的

使用似乎比较罕见 ， 这大概是因 为 《诗经》 中的作品大多已经分章 ， 所以 《
正义》 在解释经文 、 传笺

时亦不必再行切割 ，
以免过于细碎 。 而就笔者所见 ， 唯

一

的科判用例见于 《诗大序》 。 此序篇幅较长 ，

且涉及的内容丰富 ， 层次复杂 ，
故成为科判之擅场 。 在首句

“

《关雎》 后妃之德也
”

下 ， 《正义 》 云 ：

诸序 皆 一篇 之义 ， 但诗理深广 ， 此为 篇端 ， 故 以诗之大 纲 并举于 此 。 今分为 十 五 节 ， 当 节 自

解次第
，
于 此不复烦文 。

①

这句话在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 １３ 年出版的 《毛诗注疏 》 整理本中被点破 ， 可见 由于六朝义疏学文献大量

亡佚
， 即便是专治经学者 ， 亦颇难明科判之体例 。 不过 ， 对于熟悉义疏学的学者来说 ， 这段话的意思

是非常明确的 ： 盖若循六朝义疏科判之惯例 ， 当于篇首先述各节之起止及其次第之由 ， 再分节进行说

解？ ， 典型的例子可见刘炫 《孝经述议》 卷
一

：

孔 氏 既为作传 ， 故 序其作意 ， 此 序之文凡有 十段 明 义 ： 自

“

《孝 经 》 者
”

尽
“

经 常 也
”

， 解

《 孝经 》 之 名 也 。 自

“

有天地
”

尽
“

斯道灭 息
”

， 言 孝之兴 赞 ， 在君 之善 恶 也 。 自
“

当 吾先君
”

尽
“

并行 于 世
”

， 言孔 子作 《孝经 》 之 由 也 。 自
“

逮 乎 六 国
”

尽
“

绝 而 不传
”

， 言 废之所 由 也 。

自
“

至汉 兴
”

尽
“

颇 以教授
”

， 言河 间 所得犹 非 正 真也 。 自
“

后 鲁恭王
”

尽
“

出 于孔 氏
”

， 言 其

得古文之 由也 。 自
“

而今文
”

尽
“

诬亦甚 矣
”

， 言 习 非 已久 ， 远悯 正 经也 。 自
“

吾 愍其如 此
”

尽

“

正义之有在也
”

， 言 己 为传之 意 。 自

“

今 中 秘 书
”

尽
“

今文 《孝 经 》

”

， 言 在朝 真 虽 见 重 ， 民 间

为 犹未息 也 。 自

“

昔吾逮从伏 生
”

以 下 ， 言俗有谬说 ，
己 须 改张之意也 。

③

而 《毛诗正义》 为省却烦文 ，
不预先交待科判 ， 只于各节明其次第 ，

并加 以说解 ， 故有
“

于此不复烦

文
”

之说 。 那么 ， 《正义 》 究竟是如何对 《诗大序 》 进行分节的呢 ？ 根据 《正义 》 的
“

标起止
”

， 我

们可将其表列如下 （ 《十三经注疏 》 ， 第 ２６ １ 页 ） ：

次第科判说解


第 １ 节 《关雎 》 后妃之德也
￣̄

， ，序以后妃乐得淑女 ，
不淫其色 ， 家人之细事耳 ，

而编于 《诗》 首
，
用为歌

＾＾Ｂ馬



乐
， 故于

“

后妃德
”

下即 申明此意 ， 言后妃之有美德 ， 文王风化之始也 。

＾ ３ 节
｜

“

风风
”

至
“

化之
” ｜

上言风之始
，
谓教天下之始也 。 序又解名教为风之意 。

① 毛亨传 ， 郑玄笺 ，
孔颖达正义 《毛诗注疏》 卷一 ， 《 十三经注疏》 ， 中华书局 １ ９８０ 年版 ， 第 ２６９ 页 。 案 ，

此句

上海古籍出版社 《毛诗注疏》 标点作
“

今分为十五节 ， 当节 自解
，
次第于此 ，

不复烦文
”

， 实未解句意 ， 割裂原文 ， 故

不从 （ 毛亨传
，
郑玄 笺

，

孔颖 达正义 《毛诗注疏》 ，
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， 第 ５ 页 ） 。

② 张伯伟 《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 》 ， 《文学遗产》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。

③ 引 自京都大学图 书馆网站 ：
ｈｔｔ

ｐ ：
／／ｅｄｂ ．ｋｕｌ ｉｂ ．ｋ

ｙ
ｏｔｏ

－

ｕ． ａｃ ．

ｊｐ
／ ｅｘｈ ｉｂｉ ｔ／ ｉｎｄｅｘ． ｈｔｍＬ

？８４？



《毛诗正义》

“

删定
”

考



续表

次第ｉ±科判说解

第 ４ 节
“

诗者
”

至
“

为诗
”

上言用诗以教 ， 此又解作诗所由 。

第 ５ 节

＾

“
情动

”

至
“

蹈之
”

上云
“

发言为诗
”

，
辨诗 、 志之异 ， 而直言者非诗

，
故更序诗必长歌之意 。

第 ６ 节
“

情发于
”

至
“

之音
”

^

第 ７节

￣

“

治世
”

至
“

民困
”

＂

序既云情见于声 ， 又言声随世变 。

第 ８ 节
“

故正
”

至
“

于诗
”



上言播诗于音 ， 音从政变 ， 政之善恶皆在于诗 ， 故又言诗之功德也 。

第 ９ 节
“

先王
”

至
“

俗
”

上言诗有功德 ，
此言用诗之事 。

第 １ ０ 节
“

故诗
”

至
“

六 曰颂
”

上言诗功既大 ，
明非一义能周 ， 故又言 《诗 》 有六义 。

第 １ １ 节
“

上以
”

至
“

曰 风
”



臣下作诗 ，
所以谏君 ，

君又用之教化 ， 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义之意 。

第 １ ２ 节
“

至于
”

至
“

雅作矣
”



《诗》 之风 、 雅
， 有正有变 ， 故又言变之意 。


第 １ ３ 节
“

国史
”

至
“

上
”



上既言变诗之作 ，
此又说作变之由 。



第 １ ４ 节
“

达于
”

至
“

之泽
”



此又言王道既衰 ，
所以能作变诗之意 。


第 １ ５ 节
“

是以
”

至
“

之雅
”

序说正 、 变之道 ， 以风 、 雅与颂区域不同 ， 故又辨三者体异之意 。

第 １ ６ 节
“

雅者
”

至
“

雅焉
”



上已解风名 ， 故又解雅名 。


第 １ ７ 节
“

颂者
”

至
“

神 明者
”

＂

上解风 、 雅之名
，
风 、 雅之体 ， 故此又解颂名 、 颂体 。

第 １ ８ｆ
“

是谓四始诗之至也
”

^

第 １ ９ 节 ＾
１

之
賴 《＿ 是风化之始 ’

遂因而 串之 ° 广论 《诗》 义 、 《诗 》 理既尽 ’

第 节 故 系 之 周 么 至
然后乃说 《周南》 《 召南》 。

糸之■召公

第 ２０ 节
“

周南
”

至
“

之基
”

既言系之周召 ， 又总举二 《南》 要义 。

笛 Ｍ 书
“

且 丨

、
丨

， ，

荃
上既总言二 《南》

，

又说 《 关雎 》 篇义
，
覆述上后妃之德由 。 言二 《南 》




Ｉ

皆是正始之道 ， 先美家内之化 。



需要说明的是 ，
《诗大序 》 自

“

然则 《关雎》 《麟趾》

”

而下 ，
专论二 《南 》 之 旨 ， 似不属前引

《正义》 所谓
“

诗之大纲
”

， 然从表中第 １９ 节
“

遂 因而 申之
”

、 第 ２０ 节
“

既言
”

、 第 ２ １ 节
“

上 既总

言
”

等直承前文的说解来看 ，
显系为

“

解次第
”

而作的科判说解 ， 可知 《正义 》

“

分为十五节
”

的范

围当就
“

此为篇端
”

句而言
，
从

“

《关雎》 ， 后妃之德也
”

至
“

是 《关雎》 之义也
”

为止
， 涵括 《诗

大序 》 全文 。

那么 ， 为何 《正义 》 明称其分节之数为
“

十五
”

， 但根据标起止所得的实际分节数却达到二十
一

呢 ？

“

十五
”

与
“

二十
一

”

字形相差甚远 ， 这恐怕很难用讹误来解释 ，
而如果进

一

步细读各节疏文 ，

我们会发现部分疏文存在令人困惑的疑点 。

首先 ， 除首节外 ， 各节疏文的起首部分多先述上节意 旨 ， 再引 出本节之大义 ， 所谓
“

当节 自解次

第
”

， 所指正是此例 。 上表中第 ２
、 ３ 、

４
、 ５ 、 ６ 、

７
、 ８ 、 ９ 、

１ ０ 、
１ ３ 、

１ ６ 、
１７

、 ２０ 、
２ １ 各节之起首皆有

此类承上启下之语 。 然而 ， 我们也注意到 ， 第 ６ 节与第 １ ８ 节劈头即疏解序文
， 完全没有总论节 旨之

文 ， 而第 １４ 节等虽然有总论之文 ， 但缺少对上文的总结 ， 故语气略显唐突 。

其次 ， 今本 《正义 》 以
“

国史明乎得失之迹 ， 伤人伦之废 ， 哀刑政之苛 ， 吟咏情性 ， 以风其上
”

为第 １ ３ 节 ，
以

“

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。 故变风发乎情 ， 止乎礼义 。 发乎情 ，
民之性也 ；

止乎礼

义 ， 先王之泽也
”

为第 １ ４ 节 ， 然 １ ３ 节之 《正义》 起首云 ：

“

上既言变诗之作 ，
此又说作变之由 。

”

已

经指出此节序文的主题是
“

说作变之由
”

，
而第 １４ 节之 《正义》 起首又云 ：

“

此又言王道既衰 ，
所以

能作变诗之意 。

”“

作变之 由
”

与
“

所以能作变诗之意
”

意思完全重合 ，
而细绎两节序文 ，

“

达于事变

而怀其旧俗者
”

，
显然是承上节而言

“

国史
”

， 从文气上看
“

达于事变
”

句实与上文同属
一

句 ， 如今割

？８５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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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两节 ， 而疏文之总论亦复重合 ， 这不能不说是分节上的不伦 。

最后 ， 细绎各节总论之文 ， 大多仅就本节意 旨而言 ， 除对前文略作总结外 ，
不预叙下文 。 这也是

科判说解的常见体例 ， 但第 １ ５ 节的总论云 ：

“

序说正 、 变之道 ， 以风 、 雅与颂区域不同 ， 故又辨三者

体异之意 。

”

似以
“

辨三者体异
”

概括本节 ， 然而此节内容为
“

是以
一

国之事 ， 系
一

人之本 ，
谓之风 。

言天下之事 ， 形 四方之风 ， 谓之雅
”

， 与
“

颂
”

毫无关联 ，

“

三者体异
”

之说无法落实 ， 这在科判说解

中不能不说是
一个疏漏 。

此外 ， 我们知道 ， 《正义 》 出文除 《诗谱》 部分以外 ，

一般以
“

ｘｘ
”

至
“

ｘｘ
”

为辞 ， 且
“

ｘ

ｘ

”

仅取
一至三字用为标识而已 ，

不 以句读为限 。 然而今 《正义 》 第 １８ 节出文作
“

是谓四始 《诗 》

之至也
”

； 第 １ ９ 节出文作
“

然则 《关雎》 《麟趾 》 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
”

至
“

系之召公
”

， 皆与

全书体例不合 ， 后者引文之长 ， 《五经正义 》 中盖无出其右者 ， 颇令人感到怪异 。

上述几点疑问若各 自就其 自身而言 ， 都可以用 《正义 》 疏文的偶然失误 、 或其书出众手 、 容有互

异进行解释 ， 但多个疑点 同时出现在
一段文本之中 ， 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怀疑 ， 《正义 》 疏文 中 自称的

“

十五节
”

与其疏文实际被分割为的
“

二十一节
”

， 反映出二刘 旧疏与唐人
“

删定
”

本之间的文本断

层 。 如果
“

十五节
”

为旧疏之分节 ， 而
“

二十一节
”

为唐人之新定 ， 则唐人在删定的过程中的确可能

会出现新增各节之疏文与原有各节体例不
一

致 、 原有各节之
“

次第
”

说解与新定分节之范围不合等各

种文本失序现象 。

“

十五节
”

与
“

二十一节
”

的 明确歧异 ，
反应 出二刘旧疏虽经唐人

“

删定
”

， 但其固

有的文本形态仍深刻地存在于今本 《正义》 中 ， 如果能对 《正义》 中文本失序现象进行系统整理 ， 当

然可 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两个文本层次之间的差异与关联 。

二 《毛诗正义》 中的文本失序现象

关于 《毛诗正义 》 的成书过程 ， 孔颖达 《毛诗正义序 》 言 ：

其近代为义疏者 ， 有全缓 、 何胤 、 舒瑗 、 刘 轨思 、 刘 丑 、 刘 焯 、 刘 炫等 。 然焯 、 炫并聪颖特

达 ，
文 而又儒 ， 擢秀干 于一 时 ， 骋绝 辔于 千里 。 固诸儒 之所揖让 ，

日 下 之无双 。 于其所作疏 内 特

为 殊绝 。 今奉敕删定 ， 故据 以 为 本 。
… …今则 削 其所烦 ， 增其所简 ， 唯 意存于 曲 直 ， 非有 心 于 爱

憎 。 （ 《十三经注疏》 ， 第 ２６ １ 页 ）

与我们通常以
“

编撰
”“

编定
”

泛称 《 毛诗正义 》 的成书过程不 同 ， 孔颖达 自 称其成书过程为
“

删

定
”

， 笔者认为 ， 这实非孔氏 自谦之辞 ， 而是对 《 正义》 与其所据二刘 旧疏之关系最为贴切 、 平实的

表述 。

那么 ， 孔氏所谓
“

删定
”

具体包括哪些工作呢？ 对此 ， 《正义序 》 交待过于简略 ，
而通过对 《正

义 》 文本的细读 ， 我们可以发现 ， 其内部存在较为 明显的文本失序现象 ，
通过对这些失序个案的统筹

分析 ， 我们大抵可以推知孔氏
“

删定
”

的具体所指 。 这些失序的个案大概可归为 以下 四类 ：

第
一

， 标起止与疏文所据版本不 同 。 由于 《正义 》 原本与经传别行 ， 因此 ， 为 了说明疏解与经传

的对应关系 ，

一般以
“

某某至某某
”

的形式标注出 文 ，
此谓之

“

标起止
”

。 从疏文的
一

般体例可知 ，

标起止既为作疏者所录 ， 则 自应与疏文在所据版本上保持
一

致 ，
两者共同构成

“

疏文所据本
”

的版本

形态 ，
阮元 《校勘记 》 称之为

“

《正义》 本
”

①
。 但从今本 《正义》 看来 ， 标起止与疏文之间却存在所

据版本违戾的情况。 如 《小雅 ？ 伐木 》 篇首 ：

《 伐木 》 六章章 六句 至 厚 矣 〇 正 义 曰
：

… …

燕故 旧
， 即 二章 、 卒 章 上 二句 是也 。 燕 朋 友 ， 即

① 可参见拙文 《 阮元 〈十三经注疏校勘记
■

毛诗 〉 所谓
“

正 义本
”

考辨 》 ，
刘玉才

、
水上雅晴主编 《经典与校

勘论丛》 ，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５ 年版 ， 第 ２６３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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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毛诗正义》

“

删定
”

考

二章诸父 、 诸 舅 、 卒 章
“

兄弟无远
”

是也 。 （ 《 十三经注疏》 ， 第 ４ １０ 页 ）

查今传诸本 《毛诗 》 ， 《伐木 》 实如标起止所言 ，
六章 、 章六句 ， 然而 《正义 》 疏文中所言

“

以速诸

父
” “

以速诸舅
”

两句实在三 、 四章 ，

“

兄弟无远
”

句在第五章 ， 并非疏文所言二章与卒章 。 对此 ， 阮

校于
“

《伐木 》 六章章六句
”

句校记认为 ：

当是 《正义 》 本 自 作
“

三 章 章 十 二句
”

， 经 注本作
“

六 章章 六句
”

者 ， 其误始于 唐石 经 也 。

合并经注 、 正义 时 ， 又误改标起止耳 。
①

阮氏认为 《正义 》 标起止原作
“

三章章十二句
”

， 自唐石经而下乃有误作
“

六章章六句
”

的经注本问

世 ， 《正义 》 原为单疏本 ， 故其标起止 自可异于经注本 ， 然南宋以来注疏合刻 ， 刻书者欲使标起止牵

合经注本 ， 遂将标起止改为
“

六章章六句
”

。 这
一

说法虽无版本依据 ， 但亦可 自 圆其说 ， 然而随着 曰

藏南宋刻单疏本 《毛诗正义》 的公布 ， 我们发现 ， 其标起止亦作
“

《伐木 》 六章章六句
”

②
， 足证此实

为 《正义》 原貌 ， 阮校合刻误改之说不能成立 。 事实上
， 《伐木》 自唐石经以下诸本皆分为六章 ， 则

分六章者 ，
恐为唐人习见之本 ，

唐人删定 《正义 》 所据之工作本 《 毛诗诂训传 》 亦莫能外 ，
故其标起

止作
“

《伐木 》 六章章六句
”

，
当为唐人手笔 ；

至于疏文所言
“

二章
” “

卒章
”

之分章法 ， 实分 《伐

木》 为三章 ， 章十二句 ， 这种分章法 自应有其版本依据 ， 惜其早 已湮没 ， 故文献不足征了 。 《正义 》

标起止分章据唐人工作本而疏文反据别本 ，
这体现出标起止与疏文并非 出于

一手 。 结合前引 孔颖达序

文 ， 我们可以推知 ， 《正义》 疏文宜出 于二刘 旧疏 ，
其所言分章反映的是二刘所据古本的形态 ， 唐人

删定 《正义》 时依其所据本改易标起止 ， 对疏文则一仍其旧 ，
故致两者扞格 。

又如 《小雅 ？

四牡 》

“

岂不怀归 ？ 王事靡盥 ， 我心伤悲
”

下毛传
“

鹽 ， 不坚固也 。 思归者 ，
私恩

也 。 靡鹽者 ， 公义也 。 伤悲者 ， 情思也 。 笺云 ： 无私恩 ， 非孝子也 。 无公义 ， 非忠 臣也 。 君子不以私

害公 ，
不以家事辞王事

”

， 其下正义 ：

传思 归 至王事 ？ 正义 曰 ： 传 以靡藍为 公义 ， 故 以 思 归 为私 恩 。 以
“

我心 伤 悲
”

出 自 其情 ， 故

曰 情 思 。 情 思 即私 恩 ，
主谓 念忆父母 。 下 章 云

“

不 遑 启 处
”

， 将 父母是 也 。 笺 以传 言未备 ， 故赞

之云 ：

“

无 私恩 ， 非孝子 。 无公义 ， 非忠 臣 。

”

故郑 《 乡 饮酒 》 《 燕礼 》 注 皆 云 ：

“

采其勤苦王事 ，

念将父母怀 归 、 伤 悲 ， 忠孝之 至是也 。

”

思 归 而 不 归 者 ，
以 君 子不 以 私害公 ， 故又 引 《公羊传 》

“

不 以 家事辞王事
”

以证之 焉 。 《 集注 》 及定本 皆 无
“

笺 云
”

两 字 。 （ 《十三经注疏 》 ， 第 ４０６ 页 ）

据 《正义》 校勘记可知 ， 此句经文下
“

笺云
”

二字存在异文 ， 根据 《正义 》 标起止的体例 ，
其以

“

思归
”

至
“

王事
”

皆归于
“

传
”

下 ， 是其所据本必无
“

笺云
”

二字者 ， 与 《集注 》 本 、 定本同 。 然

而就其 《正义》 的疏文看来 ， 所谓
“

笺 以传言未备 ， 故赞之云 ：
无私恩 ， 非孝子 。 无公义 ， 非忠 臣

”

等 ， 明是其所据本实有
“

笺云
”

二字 。 标起止与疏文再次呈现出不 同的版本形态 。

第二 ， 标起止与疏文所涉经传范围不合 。 如 《邶风 ？ 燕燕》

“

仲氏任只 ， 其心塞渊
”

下毛传
“

仲 ，

戴妫字也 。 任 ， 大 。 塞 ， 瘗 。 渊 ， 深也
”

， 其下正义 ：

传仲戴至任大正义 曰 ： 妇 人不 以名 行 ， 今称 仲 氏 ， 明 是其 字 。
《 礼 记 》

“

男 女异长
”

注云 ：

“

各 自 为 伯季 。

”

故 妇人称仲 氏 也 。 任 ， 大 ， 《 释诂 》 文也 。 定本
“

任 ， 大
”

之 下云
“

塞 ， 瘗也
”

，

俗本
“

塞 ， 实也
”

。 （ 《十三经注疏 》 ， 第 ２９ ８ 页 ）

关于 《正义》 校勘记 中提及的毛传异文 ， 从
“

其心塞渊
”

句 《正义 》 解为
“

其心诚实而深远也
”

看

来 ，
以

“

诚实
”

释
“

塞
”

，
可知疏文所据本毛传当作

“

塞 ， 实
”

，
与崔灵恩 《集注 》 本 、 俗本同 。 而

根据 《正义》 标起止的
一般体例 ，

既然其校勘 已经涉及到
“

塞
”

字的解释部分 ， 则标起止应作
“

传仲

① 阮元 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？ 毛诗卷四 》 ， 《续修 四库全书 》 ， 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， 第 １ ８ １ 册 ， 第 ５６ ５ 页

下栏 Ａ 。

② 孔颖达 《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》
，
人民文学出 版社 ２０ １２ 年版 ， 第 １５ ４ 页上栏 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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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至塞实
”

。 如今标起止仅截至
“

任大
”

， 疏文却延及
“

塞实
”

， 标起止与疏文显然无法对应 。 由于涉

及
“

定本
”

的校勘可以确定出于唐人手笔 ， 因此
，
我们不得不考虑与其不合的标起止出 自二刘 旧疏的

可能性了 。

我们知道 ， 《毛诗正义 》 的出文实际上存在两种处理方式 ，

一种是
“

标起止
”

， 另一种则是径录全

文 ， 后者仅见于 《诗谱》 部分 ， 而这种二分式的处理方法同样见于刘炫 《孝经述议》 。 今存 《孝经述

议 》 卷一为 《孔安 国序 》 述议 ， 出文方式即为径录序文 ， 分节作疏 ， 而卷四的 出文形式则 为标起止？ 。

据笔者所知 ，
六朝义疏见存于世者凡六种 ， 就 出文体例而言 ， 唯刘炫 《孝经述议 》 卷四为标起止 ， 不

仅体例严整 ， 且注意区分经传 ， 经文标作
“

某某至某某
”

，
孔传则标作

“

传某某至某某
”

，
而 《毛诗正

义》 诗序 、 经文 、 传笺部分的出 文体例恰与 《孝经述议》 卷四完全相 同 ， 其经文作
“

某某至某某
”

，

毛传作
“

传某某至某某
”

，
郑笺作

“

笺某某至某某
”

， 考虑到孔颖达删定 《正义 》 正是以二刘旧疏为基

础的事实 ， 我们有理由 相信 ， 《 毛诗正义》 中的标起止 ，
至少有相当部分正是录 自刘炫 《毛诗述议》 ，

而 《燕燕》 篇中 出现标起止与疏文所涉范围不对的成因 ， 大概正是唐人扩充了疏文的涉及范围 ，
而未

能回改标起止所致 。

第三 ， 《毛诗正义》 中的文本失序现象更多地表现为疏文内部的矛盾 。 具体表现为三类 ：

首先是疏文校记与疏解 自 相矛盾 ， 这在 《正义 》 涉及
“

定本
”

校勘的疏文 中经常 出 现 。 如 《大

雅 ？ 板》

“

民之方殿屎 ， 则莫我敢葵 。 丧乱蔑资 ， 曾莫惠我师
”

句下郑笺
“

葵 ， 揆也 。 民方愁苦而呻

吟 ， 则忽然有搂度知其然者 ， 其遭丧祸 ， 又素以赋敛 ，
空虚无财货以共其事 。 穷困如此 ，

又 曾不肯惠

施 以赒赡众民 ， 言无恩也
”

， 《正义》 云 ：

笺葵揆至无 恩 ，
正义 曰

：

“

葵 ， 揆 。

”

《 释言 》 文 。 民 愁苦而 呻 吟 ， 是无所 告诉也 。 无 有揆度

知其然 ，
谓君 臣 并不察 民 也 。 君行既 恶 ， 则致天 灾 ， 故 民 有遭 丧祸者 。 政乱 则 税 民 无 艺 ， 故又责

以赋敛也 。 内供丧费 ， 外 充税敛 ， 故 空 虚无资财 以 供其事用 也 。 定本 、 《 集注 》

“

责 以 赋敛
”

，

“

责
”

字 皆作
“

素
”

。 俗本为
“

责
”

， 误 矣 。 素 者 ， 先也 ， 谓 先 重 赋敛 ， 故 困 穷也 。 （ 《 十三经注

疏 》 ， 第 ５４９ 页 ）

②

这里郑笺
“

又素以赋敛
”

句出现了异文 。 根据 《正义 》 校文可知 ， 《正义 》 所据本作
“

责 以敷敛
”

，

定本 、 《集注 》 本作
“

素 以敷敛
”

， 《正义 》 在校记中明确表明其立场 ， 认为当从定本作
“

素
”

， 并进

行了解释 ， 然而其前文疏义中却仍从俗本作
“

责
”

解 。

又如 《大雅 ？ 抑 》 中
“

莫扪朕舌 ， 言不可逝矣
”

句下郑笺
“

教令
一

往行于下 ， 其过误可得而 已之

乎
”

的疏文 ：

宣十 二年 《公羊传 》 何休注 云 ：

“

天子 自 称 曰 朕 ， 以 汉 法 言 之也 。

”

言不 可往 ， 明 为 往不 可 ，

故云教令一往行于天下 ， 其过误 不 可 得而 改也 。 定本 无
“

天
”

字 ， 又言
“

过误可 得 而 已 之 乎
”

，

定本是也 。 （ 《十三经注疏 》 ，
第 ５５５ 页 ）

疏文明作
“

教令
一

往行于天下 ， 其过误不可得而改
”

， 但校记却认为 当从定本无
“

天
”

字与
“

不
”

字 。

这样的例子在 《正义 》 中还有不少 ，
这里不再枚举 。

其次 ， 是经疏与传疏前后矛盾 。 如 《旄丘 》

“

琐兮尾兮 ， 流离之子
”

句下毛传 ：

琐 、 尾
， 少 好之貌 。 流 离 ， 鸟也 ， 少 好长丑 ， 始而 愉乐 ， 终 以微弱 。 （ 《十三经注疏》 ， 第 ３０６

页 ）

据其后疏文校记 ，

“

定本
‘

偷乐
’

作
‘

愉乐
’ ”

， 知此传文有异文 ， 而据 《正义 》 校记的体例 ，
其前引

① 可参见拙文 《京都大学所藏 〈孝经述议 〉 残卷考论》 ， 《中华文史论丛》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１ 期 。

② 案 ，

“

则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
”

句 ，
阮校以

“

有
”

前脱
“

无
”

字
，
是也 。 《 四部丛刊》 本 《毛诗诂训传 》 即有

“

无
”

字 （ 《毛诗 》 卷一七 ， 《四部丛刊 》 影 宋刊 巾 箱本 ， 第 １ ８ 页 Ａ ） 。

？

８８
？



《毛诗正义 》

“

删定
”

考

之
“

偷乐
”

二字 ， 当反映唐人 《正义》 所据本之版本形态 。 为便于论述 ，
下文先以

“

□乐
”

代之 。 疏

文前后有两处提及对
“

□乐
”

的解释 ，

一处是对于经文 的疏解 ：

琐兮至充耳 ，
毛 以 为 ， 黎之 臣 子责 卫 诸 臣 ， 言琐 兮而少 ， 尾兮 而好者 ， 乃 流 离之 子 也 。 此流

离之子少 而美好 ，
长 即 丑 恶

， 以 兴 卫 之诸 臣始而 愉 乐 ， 终 以 微 弱 ， 言 无德 自 将 ，
不 能 常 为 乐 也 。

（ 《十三经注疏》 ， 第 ３０６ 页 ）

这里以
“

无德 自将 ， 不能常为乐也
”

释毛传之
“

始而 □乐 ， 终以微弱
”

， 是强调卫诸臣德行不足 ， 故

快乐难以持久 ， 与流离少美好而长丑恶之性相类 ，
故此段疏文所据本之传文当作

“

愉乐
”

无疑 。 另一

处则是对传文的疏解 ：

传琐尾 至微弱 ，
正义 曰 ：

……传 以上 三 章 皆责 卫不 纳 己之辞 ， 故 以 此章 为黎之 臣 恶 卫之诸 臣
，

言 汝等今好而苟且 为 乐 ，
不 图 纳 我 ， 尔 无 德 以 治 国 家 ， 终 必微 弱 也 。 定本

“

偷乐
”

作
“

愉 乐
”

。

（ 《十三经 注疏 》 ， 第 ３０６ 页 ）

这里以
“

今好而苟且为乐
”

释毛传
“

始而□乐
”

，
其

“

苟且
”

二字显然不是就
“

愉乐
”

而言 ， 再参考

其最后校记之语
， 足证这段疏文所据本之传文当作

“

偷乐
”

， 故以校记明定本之异文 。

这两段疏文前后相接 ， 但其所据之传文则
一

作
“

愉乐
”

，

一

作
“

偷乐
”

， 后者与校记所反映出的唐

人 《正义 》 所据本相合 ，
而前者则显然另有所据 。 校记部分举定本 以见异文 ， 当然是唐人

“

删定
”

《正义》 时据颜师古定本校订后所加 ，
而其所紧承的这段据

“

偷乐
”

立说的疏解 ，
恐怕也是唐人手笔 ，

反映了 《正义》 在版本上不从定本的立场 。 至于前面据
“

愉乐
”

立说的经文疏解部分
， 则游离于 《正

义》 的版本形态和立场之外 ， 应出 自二刘旧疏 。 唐人删定 《正义》 时 ， 没有注意到 旧疏中 隐藏的版本

信息 ， 故致前后所据传文出现分歧 。

复次 ， 是 同
一

疏文内部前后矛盾 。 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， 如 《江汉 》

“

于疆于理
，
至于南海

”

句下
“

笺云 ：
于

， 往也 。 于
， 於也 。 召公于有叛戾之国 ， 则往正其境界 ， 修其分理 ， 周行四方

，
至于南海而

功大成 ， 事终也
”

， 《正义 》 云 ：

笺 于往 至事终 ，
正义 曰

： 以 召公承王命而往 治之 ， 故 以
“

于
”

为
“

往
”

。 凡言
“

至于
”

，
明 有

从往之辞 。 上 言经 营 四 方 ， 故知周 行 四 方 乃 至 于 南海 。 九州 之 外谓 之 四 海 ，
至 于 南 海则 尽天 子之

境 ， 是其功 大成 。 由此 成功 ， 故 下章 而赐之 。 本或
“

往
”

下 有
“

于於
”

二 字 ， 衍也 。 定本 、 集 注

皆有
“

于於
”

二 字 ， 有者是 ， 非衍也 。 （ 《十 三经注疏》
，
第 ５７ ３ 页 ）

郑笺两次解释
“

于
”

字 ， 其中
“

于
， 往也

”

乃是解释
“

于疆于理
”

之
“

于
”

，
以其为动词 ， 故郑笺有

“

则往正其境界 ， 修其分理
”

之言
；

“

于
，
於也

”

，
则是解释

“

至于南海
”

之
“

于
”

，
以其为介词 ， 故

郑笔又有
“

至于南海而功大成
”

之语 。 同字而异训 ， 在郑笺 中体现得十分清楚 。 然而疏文解释郑笺则

不同 ，

“

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 ， 故以 于为往
”

， 这是对
“

于
， 往也

”

的疏解 ， 其后
“

凡言
‘

至于
’

，

明有从往之辞
”

，
仍然用

“

于
， 往也

”

来解释
“

至于南海
”

之
“

于
”

， 把
“

至于
”

看作两个动词连用 ，

可知此疏文所据本郑笺实无
“

于
， 於也

”

之文 ，
而其后 的校记

“

本或
‘

往
’

下有
‘

于於
’

二字
， 衍

也
”

之句 ， 以别本为误衍 ，
也再次确认了我们的推论 。 到此为止 ， 疏文 内部仍保持着版本和观点的

一

致性 。 然而接下来
“

定本 、 集注 皆有
‘

于於
’

二字 ， 有者是 。 非衍也
”

几句则 完全否定 了
“

本或
‘

往
’

下有
‘

于於
’

二字 ， 衍也
”

的论断 ， 前后完全矛盾 ， 令人困惑 。 阮校于此认为 ：

案浦镗云 ：

“

有者是非衍也
”

六 字疑误衍 ， 是也 ，

“

皆 有
”

当 作
“

皆无
”

。 ？按 六 字 系 校书 者

语 。 （ 《十 三经注疏校勘记 ？ 毛诗 》 卷七 ， 第 ３９ 页 下栏 Ｂ
）

＇

自沈廷芳以来
，
清儒便以此六字为衍文 ，

而阮校更进
一

步将
“

皆有
”

改作
“

皆无
”

，
以保证疏文前后

统一 。 但在笔者看来 ， 此疏文至
“

于於二字 ， 衍也
”

之前 ， 皆为二刘 旧疏 ， 其所据本无
“

于於
”

，
且

认为无
“

于於
”

者为是 ； 末句引定本 、 集注本之校记 ， 则为唐人所增 ， 其所据本未知有无
“

于於
”

， 然其

态度则与旧疏迥异 。 《正义》 虽然 自相矛盾 ， 但并没有衍文或讹误 ，
阮校缺少版本依据 ， 失之武断 。

？８９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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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 ， 《正义 》 内部又有前后重复之文 。 这种现象比较罕见 ，
但充分体现出 《正义 》 文本内部的

失序 ， 同时也透露了唐人
“

删
”

二刘 旧疏的具体过程 ， 对于我们的论述至为关键 。 《 羔羊》

“

羔羊之

革 ， 素丝五缄
”

句下毛传
“

革犹皮也
”

的
一

段疏文 ：

传革 犹皮 ？ 正义 曰 ：

… …依 《月 令 》 ，
孟冬始裘 ，

天子祭天 则大裘而冕 ，
故 《 司 服 》 云 ：

“

王

祀昊 天上帝 ， 则服大裘 而 冕 ，
祀五 帝亦 如 之 。

”

郑 注
“

大 裘 ， 黑 羔裘
”

是也 。 其五 冕 之裘 亦 同 黑

羔裘 ， 知者 ， 《 司 裘职 》 云 ：

“

掌 为 大 裘 ，
以供王 祀天之服 。

”

更不 别 言 兖 冕 已 下之裘 ，
明 六 冕 与

爵 弁 同 用 黑 羔裘 。
…… 凡裘 ，

人君则 用 全 ， 其 臣 则褒饰 为异 。 故 《 唐诗》 云
“

羔裘 豹袪
”

，
郑云

“

卿大 夫之服
”

是也 。 若崔灵 恩 等 ，
以 天子 、 诸侯 朝 祭之服先着 明 衣

，
又加 中 衣 ， 又加裘 ， 裘 外

又加裼衣 ，
裼之上 乃加 朝祭之服 。 其二 刘 等则 以 《 玉 藻 》 云

“

君衣狐 白 裘 ， 锦 衣 以 裼 之
”

，
又云

“

以 帛 里布 ， 非礼也
”

， 郑注 云
“

冕服 中衣 用 素 ， 朝 服 中 衣用 布
”

， 若皮弁服之下 ， 即 次 锦 衣 为裼 ，

便是 以 帛 里布 ， 故 知 中 衣在裼衣之上 明 矣 。 又 以 《 司 服职 》 云
“

王祀昊 天上 帝 ， 则服 大裘 而 冕
”

以 下 冕不 复云
“

裘
”

， 《 司 裘 职 》 云 ：

“

掌 为 大裘 ， 以 供王祀天之服 。

”

亦 不别 言 衮冕 以 下之裘 ， 明

六冕 与 爵弁 同用 大裘之羔裘 矣 。 （ 《十三经注疏》 ， 第 ２８９ 页 ）

这段疏文 旨在讨论诗中所咏穿着
“

羔羊之革
”

的
“

君子
”

究竟是何种身份 ， 故此列举了天子 、 诸侯 、

卿大夫 、 士在不同场合的冕服仪制 ， 且每一条都标注出 处 ， 表明其言之有据 。 在论述中 ， 疏文先举

《周礼 ？ 司服 》 之文 ，
说明天子祭昊天上帝及五帝时皆服大裘 ， 继而又举 《周礼 ？ 司裘》 之文 ，

证明

天子除服大裘冕以外 ， 服衮冕 、 驚冕 、 毳冕 、 綈冕 、 玄冕乃至爵弁之时所服之裘 ， 均为黑羔裘 。 此后 ，

疏文转而论诸侯 、 卿大夫等人服制 。 但有趣的是 ， 从后文
“

又以 《 司服职 》

”

句开始 ， 疏文复举 《 司

服职 》 《 司裘职 》 之文 ， 论
“

六冕与 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
”

， 将前文
“

故 《 司服 》 云
”

数句完全重复

了
一

遍 。 从上下文意看来 ， 这处重复没有任何意义 ， 实非 《正义》 有意为之 ， 结合它承接的上文
“

其

二刘等
”

云云 ， 考虑到 《毛诗正义 》 的成书过程 ， 我们认为 ， 此前
“

故 《 司服》

”

云云 ， 正是二刘 旧

疏的 内容 ， 至迟到
“

凡裘
”

开始 ，
乃是唐人删定 《正义》 时所撰之文 。 大抵唐人本意 ， 当是嫌旧疏过

于繁冗 ， 故为之隐括 ， 但在删定过程中 ， 忘记删去二刘 旧疏的原文 ，
以致留下 了这前后两段几乎完全

重复的文字 。

类似 的情况又出现在 《齐谱》 的正义中 ， 但情况更为复杂 。 《齐谱》

“

周公致太平 ， 敷定九畿 ， 复

夏禹之旧制
”

下有长篇疏文 ， 解释所谓
“

五服
” “

九畿
”

之所指 ，
以及禹制 与周制之关系 ， 疏文至

“

《周礼 》 拟之
”

为止 ， 皆 围绕上述论题展开 ， 语意完足 。 然而 ， 自
“

成王 、 周公封
”

而下 ， 疏文又有

较长篇幅 ， 然所论问题显然与上引谱文完全无关 ：

成 王 、 周公封 ， 东 至海 ， 南至 穆 陵 。 齐 虽侯 爵
，
以 大功 同 上公封也 。 且齐 武王 时

，

“

地 方 百

里
”

， 未得薄姑 。 至周公 、 成王 时 ，

“

薄姑 氏 与 四 国 作乱 ， 成 王 灭 之 ， 以 封 师 尚 父
”

。 是 齐 于 成王

之世
，
乃得 薄 姑之地 。 若然 ， 临 淄 、 薄 姑非 一 邑 也 。 齐之所封 ， 在 于 临 淄 ， 而 晏 子云

“

薄姑 因

之
”

者 ，
以 齐之封疆并得薄姑之地 ， 举其 国境所及 ， 明 共处齐地 。 薄姑者 ， 是诸侯之号 ， 其人居

齐地 ， 因 号其所居之地为 薄姑 氏 。 后 与 四 国 作乱 ， 谓 管 、 蔡 、 商 、 奄 ，
则 奄外 更有 薄姑 ，

非 奄君

之名 。 而 《 尚 书传》 云
“

奄君薄姑
”

， 故注云 ：

“

或 疑 为 薄姑齐地① ， 非奄君名 也 。

”

（ 《十三经注

疏
》 ， 第 ３４８ 页 ）

这段疏文先述成王时齐之封地 ，
继而重点考证了

“

薄姑
”

与齐之间的关系 。 疏文据 《汉书 ？ 地理志》

所述 ， 认为薄姑系古诸侯之号 ，
至成王时 ， 与管 、 蔡 、 商 、 奄作乱 ， 遂为成王所灭 ， 其地封于姜太公 ，

薄姑至此乃为齐地 。 但在 《齐谱 》 首句
“

齐者 ， 古少皞之世 ， 爽鸠氏之墟
”

的疏文 中 ， 曾引及 《左

传 ？ 昭二十年》 晏子对齐景公之语 ：

“

昔爽鸠氏始居此地 ， 季蒯因之 ， 有逢伯 陵 因之 ， 薄姑氏 因之 ，

① 此句又为 《破斧》 正义所引 ：

“

彼注云 ： 玄疑薄姑 ，
齐地名 ，

非奄君名 。

”
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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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毛诗正义》

“

删定
”

考

而后太公因之 。

”

似乎姜太公始封之地即为薄姑 ，
而

《 齐谱 》 次句
“

周武王伐纣 ， 封太师 吕望于齐 ，

是谓齐太公 ， 地方百里 ， 都营丘
”

下 ， 《正义 》 已经考证了齐之始封地为临淄 ， 又名营丘 ， 则读者也

许会认为临淄 、 营丘 、 薄姑皆为一邑之异名 ， 故此本段疏文据前述 《地理志 》 之文 ，
明确了 薄姑非齐

始封地 ，

“

临溜 、 薄姑非
一

邑也
”

。 晏子之文 ， 系就齐景公时代齐国之疆域而言 ， 故纳薄姑于齐国谱系之

中 。 最后 ， 疏文还讨论了
“

薄姑
”

与
“

奄
”

之间的关系 ，
否认了 《 尚书大传》 中

“

奄君薄姑
”

的说法 。

我们可以发现 ， 这段疏文虽 自成首尾 ，
但从头至尾都与其疏解的对象

——上引 《齐谱》

“

周公致太

平
”

之文毫无关联 ， 读来让人甚感费解 。 不过 ， 沈廷芳注意到 ， 紧接着
“

周公致太平
”

这
一

节的谱文是 ：

成 王用 周公之 法 ， 制广 大 邦 国 之境 ， 而 齐 受上公之地 ，
更方 五 百 里 ， 其封域东 至 于 海 ， 西 至

于河
， 南至 于穆 陵 ，

北 至 于无棣 。 （ 《十 三经注疏》 ， 第 ３４８ 页 ）

显然 ，
上举疏文与这段谱文之间才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 ，

故此沈氏认为此处存在错简 ， 阮校赞同其说 ：

浦镗云 ：

“

至
‘

非 奄君 名 也
’

疑在 下
‘

成 王
’

节疏 内 ， 错误在 此 。

”

是也 ，
当 以 此

“

成 王
”

起接
“

管仲之 言也
”

， 凡移 百九十 字 。 （ 《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？ 毛诗卷二》 ， 第 ５ ２７ 页 下栏 Ａ
）

李学勤整理版 《毛诗正义》 即据此将前引疏文移至
“

成王用周公之法… …北至于无棣
”
一节下 ，

使之

接续这段疏文 ：

正义 曰
： 按 《大 司 徒职 》 制诸侯之封疆 ， 公五 百里 。 齐 虽侯 爵 ， 以 大 功 而作太 师 ，

当 与 上公

地等 ， 故知取上 公地也 。 其
“

东 至 于海
”

以 下 ， 僖 四 年 《 左传 》 管 仲 之言 也 。 （ 《 十三经注疏 》 ，

第 ３４８ 页 ）

然而 ， 读者如果按照沈 、 阮校记所称的这种校订方法阅读疏文 ， 便可发现 ， 虽然
“

成王 、 周公封
”

那

段疏文确实可与此节 《齐谱 》 对应 ， 但它显然很难与
“

按 《大司徒职 》

”

以下的这段疏文构成承接关

系 。

“

按 《大司徒职 》

”

这段疏文已 经完整地对谱文进行了说解 ，
不仅交代了

“

周公之法
”

的依据在

《大司徒职》 ，
而且回答了齐国为何以侯爵而得

“

公五百里
”

之封地
， 对谱文所述齐之四封的来源也进

行了交代 ， 按照 《正义》 的一般体例 ， 这一说解已经可 以说非常完善了 。 以
“

成王 、 周公封
”一

段附

赞其后 ， 不仅觉得冗余 ， 而且破坏了原有疏文 的逻辑层次 。 更重要的 ， 如果 比对这两段疏文 ， 会发现

两者存在重复之处 ，

“

成王 、 周公封
”

段中有
“

齐虽侯爵 ， 以 大功 同上公封也
”

之语 ，
而在

“

按 《大

司徒职 》

”

段中 ， 则有
“

齐虽侯爵 ， 以大功而作太师 ， 当与上公地等 ， 故知取上公地也
”

之语 ， 这两

段话虽然不完全相同 ， 但显然表达的是同
一意思 、 同

一逻辑
，
如果按照沈廷芳 、 阮元之见 ，

“

成王 、 周

公封
”
一

段疏文只是错简 ，
则不应当 出现这样前后重复的现象 。

究竟
“

成王 、 周公封
”

这段文字何以 出现在 《齐谱》

“

周公致太平
”

节的疏文呢 ？ 笔者认为 ， 我

们还是要从唐人
“

删定
”

正义的程序人手进行考虑 。 回顾这两段疏文 ， 我们发现 ， 其实两者都循各 自

的逻辑对
“

成王用周公之法
”

这段谱文进行了疏解 ， 因此 ， 沈廷芳 、 阮元认为
“

成王 、 周公封
”

段当

为疏解
“

成王用周公法
”
一节谱文的观点 ， 确实是可 以成立 的 。 但是 ， 与

“

错简说
”

不 同 ， 我们认

为 ，

“

成王 、 周公封
”

是二刘 旧疏对于谱文的说解 ， 其除了对谱文本身进行了简扼疏解以外 ， 将重心

放在对
“

薄姑
”

的考证上 ， 问题是整个 《齐谱》 之文实际上都没有提及
“

薄姑
”

的问题 ，

“

薄姑
”

问

题只是在 《正义 》 所引 的 《左传》 之文中出现 ， 客观地说
， 似乎没有必要用那么大的篇幅对这

一枝节

性的问题做如此繁复的考证 。 孔颖达在 《毛诗正义序》 中曾经指出二刘旧疏有
“

应略而反详
”

者 ， 恐

怕就是指这类疏文 。 因此 ， 唐人在
“

删定
”

正义时 ， 循孔颖达
“

削其所烦
”

的宗旨 ， 对这段疏文进行

了删减 ， 结果就是
“

按 《大司徒职》

”

段的疏文 。 然而 ， 与 《羔羊 》 篇中重复之例一样
，
唐人删定新

疏后
， 却未删除原疏 ， 故致同

一

节谱文出现前后两段疏解 ，
而

“

成王 、 周公封
”

段疏文之所以会出现

在谱文
“

成王用周公之法
”

的前面 ， 或许正是唐人就二刘旧疏底本进行增删修订时 ， 删节符号被抄手

误解为颠倒符号所致 。

总之
，
通过上面各条材料可以看出 ， 《毛诗正 义 》 内部显然存在两个层次 ， 第一个层次反映出唐
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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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删定 《正义》 时所据 《毛诗诂训传》 的版本形态 ，
以及唐人对于经传异文的基本立场 。 第二个层次

则反映出某种古本 《毛诗诂训传》 的版本形态以及对经传异文的另
一

种取舍倾向 。 整体而言 ， 第
一

层

次 中最为醒 目 的是所有涉及
“

定本
”

的校注 ， 它们往往出现在疏义 的末尾部分 ， 是文本的表层结构 ；

而第二层次则相对隐晦难辨 ，
处于被掩盖 、 被包裹 的状态下 ， 是文本的底层结构 。 当这两者之间不存

在版本或释义的矛盾时 ， 文本从表面上会呈现 出整体 、 连贯的观感 ， 但
一

旦两者之间 出现矛盾 ， 文本

的内部断层往往就会暴露出来 。 上举所有文本失序现象 ， 都与版本或释义出现的异说密切相关 ， 《毛诗

正义》 的
“

删定
”

显然存在未尽之处 。

三 失据的
“

左方
”

： 文本形态的变化

“

左方
”

是图谱类文献中常见的习语 ， 在 《 毛诗正义》 的 《诗谱》 疏部分先后 出现 １ ２ 次 ，
通过对

其具体所指的分析 ，
可帮助我们认识 《正义 》 文本形态的变化 。 《诗谱》 疏中所见

“

左方
”

如 ：

左方无君世者 ， 此 因诗 系 二公 ， 故终言之 。 （ 《周 南 召 南谱 》 ， 《十三经注疏 》 ， 第 ２６ ５ 页 ）

… …

《 木瓜 》 云 ：

“

齐桓公救而封之 。

”

则 文公诗也 。 故 郑于左方 中 皆 以 此 知 之也 。 然 郑于 其

君之下云
“

某篇 某作
”

者 ， 准其时之事而 言其作 ， 未必 即 此君之世作也 。 （ 《邶墉卫谱 》 ， 《 十三经

注疏》 ， 第 ２９ ６ 页 ）

桧无世家 ，
诗止 四篇

，
事颇 相类 ， 或在 一君 时作 ， 故郑 于左 方 中 不复分之 。 （ 《桧谱》 ， 《 十三

经注疏 》 ， 第 ３８ １ 页 ）

何谓
“

左方
”

？ 宋人龚颐正 《芥隐笔记》 云 ：

“

左方
，
谓简册之左 。

”

① 古人书写 自右而左 ， 故
“

左方
”

实即今人书写习惯下常言之
“

下文
”

。 山井鼎 《七经孟子考文 》 尝 以 为
“

左方
”

之文
“

谱疏比 比有

之 ，
恐郑氏所著书名也 。 未深考耳

”

②
。 而阮元校勘记则指出 ：

“

此说非是 ，

‘

左方
’

者 ， 即谱之篇名 、

君世也 ，
以旁行斜上而列于左方 ，

故 《正义》 谓之为
‘

左方
’

， 非郑别有著书以 《左方 》 为名也 。 考

《正义》 原书备郑 《谱》 于卷首 ， 其篇名君世在左方 ， 悉如郑之旧 ， 故得指而言之 。 今左方无之者 ，

南宋合并时所去耳 。

”

（ 《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
． 毛诗卷一 》 ， 第 ４９ ８ 页 下栏 Ｂ

）

笔者认为 ， 阮校对于
“

左方
”

所指 的推测是非常合理的 。 从 《正义 》 中涉及
“

左方
”

的用例来

看 ， 涵括了除 《 豳谱》 《小大雅谱 》 《鲁颂谱》 和 《商颂谱 》 以外所有的 《诗谱》 正义 ，
而上举此 １ ２

处用例 的语境 ， 均与诸诗之系年有关 ， 特别是 《郑谱》 中明确指 出
“

郑于其君之下云
‘

某篇某作
’ ”

，

知 《诗谱 》 中必有以列 国君世为纲 ，
以其时之诗篇名列于其下的

“

图谱
”

， 这恐怕也是 《诗谱》 之所

以题名为
“

谱
”

的原因 。 在 《诗谱序 》 中郑玄 曾明确描述其所撰
“

谱
”

之形态 ：

夷厉 已上
，
岁 数 不 明 ， 大史年表 自 共和始历 宣 、 幽 、 平王 而得 《 春秋 》 次 第 ， 以 立斯谱 。 欲

知 源流清 浊之所处 ， 则循其上 下 而 省之 ；
欲知风化 芳臭 、 气 泽之所及 ， 则傍行而 观之 。 （ 《 十三经

注疏
》 ，

第 ２６３ 页 ）

从
“

循其上下
”

可知 ， 此谱纵列诸君世次 ， 各 以其时之诗附列其下 ； 从
“

傍行而观之
”

可知 ， 若横向

比读诸谱 ， 又可知列国风化之善恶 。 总之 ， 《诗谱 》 对于 了解郑玄对诸诗系年的看法 ，
无疑提供了最

直接的依据 ， 也正基于此 ， 《正义》 在诸谱疏文 中大多循其图谱而详细 陈述各诗编年 ， 并对郑氏编年

的依据进行推测 ， 上举用例 中最为常见的
“

郑于左方中 皆以此而知也
”
一句正是对其推测的总结 。

这样看来 ， 在 《诗谱》 疏的早期文本 中 ， 除了抄录 《诗谱》 的叙述性文字以外 ， 当然也应 当照录

其图谱 ， 否则 ，

“

左方
”一词也就无所指 向 了 ，

而且
， 从

“

左方
”

可知 ，
疏文 当先分节照录 《诗谱》

① 龚颐正 《芥隐笔记》 ， 明顾氏文房小说本 ， 第 ２４ 叶 Ａ 。

② 山 井鼎 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 卷三三 ， 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 ， 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 ， 第 １９０ 册
， 第 １ 页 。
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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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毛诗正义 》

“

删定
”

考

的叙述性文字 ， 并为之疏解 ， 再录其图谱 ， 故此图谱皆在谱文疏解之左 ， 谓之为
“

左方
”

。 又因为在

谱文疏解中 已经详细论及诸诗的编年问题 ，
因此

， 在
“

左方
”

的图谱之后也就再无疏解之文 。

然而 ， 遍考南宋以来 《毛诗正义 》 《 毛诗注疏》 刻本 ， 无
一

种照录 《诗谱》 的图谱部分 ， 前引 阮

校曾推测此系
“

南宋合并时所去
”

， 然而参诸 日 藏南宋刊单疏本 《毛诗正义 》 残卷 ， 亦不见 《诗谱》

之
“

谱
”

，
可知这些

“

图谱
”

的黜落 ， 在注 、 疏合刻之前已经发生 了 。 而如果按照我们对于单疏本的
一般认识 ， 认为其反映了唐写本 《 毛诗正义》 的原始形态 的话 ， 则我们可以 进

一步提 出这样的疑问 ：

究竟唐人
“

删定
”

的 《毛诗正义》 中有没有 《诗谱》 的 图谱部分呢？

遗憾的是 ，
今存的两种 日 藏唐写本以及另外两种敦煌藏经洞所出的 《毛诗正义》 残卷都没有涉及

《诗谱 》 的部分 ， 因此 ，
对于上述问题 ，

我们 目前很难给出肯定的答案 。 但至少从 目前所能见到的材

料看来 ，
结合前文对 《 毛诗正义》 内部文本失序现象的分析 ， 我们有理 由推测 ， 在二刘 旧疏中 ， 原本

照录了 《诗谱 》 的图谱部分 ， 因此在疏解中径以
“

左方
”

指称其文 ，
但在唐人

“

删定
”

正义时 ， 由于

图谱部分没有疏解 ， 因此将其删去 ， 但对于疏文 中反映二刘 旧疏文本形态的
“

左方
”

却未能删改 ，
因

此呈现出今本 《 正义》

“

左方
”

实无所指的尴尬现实 。 当然 ， 这只是一种推测 ， 真相如何 ， 仍有待于

《毛诗正义》 唐写本的进
一

步发现 。

四 唐人
“

删定
”

《毛诗正义》 的主要工作

整体考察前 自变量例 ， 我们发现 ， 疏文前后 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大多伴随着所谓的
“

定本
”

校勘

记 ，
这显示出唐人对 《毛诗正义》 所作的

“

删定
”

， 大概与其对文本的校勘存在密切的关系 ，

“

删定
”

除了对二刘旧疏进行删改以外 ， 非常重要的
一

个工作 ， 便是结合新的校勘成果提出新的疏义 。 结合孔

氏 《
毛诗正义序》 以及北朝至初唐经学史的基本背景 ， 我们可以将

“

删定
”

的具体工作概括为 以下几

个方面 ：

第
一

， 是对 《毛诗估训传》 经文 、 传文 、 笺文的全面校勘 ， 并形成校勘记附于疏义中 ， 这是 《正

义》 最具原创性的工作 。 从今本 《正义》 看来 ， 当时采用的校本包括颜师古定本 、 崔灵恩 《集注》 本

和至少两种通行本 ， 《正义》 谓之为
“

俗本
”

。 需要说明的是 ， 《正义》 虽然与颜师古定本 同为唐初官

方主持编纂 ， 且皆以
“

钦定
”

的方式颁行 ， 但两者在版本问题上却存在不少分歧 ， 关于这
一点

，
笔者

在拙文 《 〈毛诗正义 〉 所引 〈定本 〉 考索》 中已有详细论述① ， 此不赘述 。 而 《正义 》 面对诸本之异

文 ， 或明定是非 ， 或主张兼存 ， 更有主张从俗本而不从定本者 ， 体现出开放 、 务实的学术态度 。

第二 ， 据其所据本 《毛诗诂训传 》 改刘炫 《毛诗述议》 之标起止 。 关于唐人
“

删定
”

《正义》 时

所据本的版本源流 ， 今已难以考知 ， 所可确定者 ， 它既非颜师古定本 ， 亦与后来颁定的唐石经本 《毛

诗》 经文存在
一定差异 ， 从 《正义 》 校记的 自身描述来看 ， 其所据本用字常与

“

俗本
”

相合 ， 或许就

是选 自 当时的通行本 。 《正义 》 单疏别行 ， 读者需借助标起止确定疏义所指 ， 故理论上 ， 《正义 》 应将

刘炫 《述议 》 中的标起止尽数改从唐人通行本 。 上文所举 《伐木 》 例 中
“

《伐木 》 六章章六句
”

的标

起止
，
就是据唐人所用本而改易 ，

但这
一工作并不彻底 ， 故此也留下 《燕燕 》 例中标起止与疏文不对

应的疏漏。

第三 ， 基于校勘成果补充新的疏义 。 唐人校勘提供了大量异文 ， 这些异文为经文 、 传笺 的疏解提

供了新的思路 。 因此 ， 唐人常据定本 、 集注本或俗本之异文对经 、 传 、 笺做出新的疏解 。 从全书体例

来看 ，
这些新的疏解应当用以替代原先的 旧疏 ， 但上文所举 《旱麓 》 《旄丘 》 《江汉》 数例都显示 出这

种
“

除旧布新
”

的工作同样不彻底 ，
不少 旧疏与新疏被 同时保留在最终的文本中 ， 导致了 《 正义》 内

① 可参见拙文 《 〈 毛诗正义 〉 所引 〈 定本〉 考索》 ， 《 中 国典籍与文化论丛》 ２０ １０ 年第 １ ２ 辑 。
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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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的矛盾 。

第 四 ， 对旧疏
“

削其所繁
”“

增其所简
”

。 关于二刘旧疏的行文风格 ， 据孔颖达序 中所称 ， 是
“

或

应略而反详 ， 或宜详而更略
”

， 似乎详略处理颇为失 当 。 但从刘炫 《孝经述议》 的情况来看 ， 其疏义

风格很明显地呈现出繁复广博的特点 。 关于这
一

点 ， 笔者有专文论述 （ 《 京都 大学 所藏 〈 孝经述议 〉

残卷考论》 ） 。 简言之 ， 刘炫 《孝经述议》 于经 、 传诸文凡有 出处可考者 ， 皆列其出处 ； 凡经传说解涉

及诸家异说者 ， 好博征诸家 ， 断以己意 ； 凡经传中涉及礼制者 ， 刘炫考证尤为精详 ， 表现出对于礼学

的独特兴趣与审慎态度 。 以上这些特点在 《 毛诗正义 》 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， 展现出 《毛诗正

义 》 与二刘旧疏在基本面貌上的延续性 ， 结合上举 《羔羊》 《齐谱》 例 ， 笔者认为 ， 孔 氏所作工作 ，

大抵以
“

削繁
”

为主 ， 间有
“

增简
”

耳 。

第五 ， 对刘炫破传立说之处加以删裁 。 关于刘炫 《述议》
一体的解经风尚 ， 笔者 曾在前举 《京都

大学所藏 〈孝经述议 〉 残卷考论》
一

文中有所论述 。 与当时多数义疏主张
“

疏不破注
”

不同 ， 刘炫主

张博征异说 ， 断以 己意 ， 因此 ， 在 《孝经述议》 中 ， 我们可 以看到大量破孔传而 自立新说的文例 ， 同

样 ， 在 《春秋左传正义》 所引 大量刘炫 《述议》 中 ，
也可 以看到他

“

规杜
”

的鲜明个性 。 但在 《毛

诗正义》 中 ， 破注之文几乎未见 ，
而孔颖达在 《毛诗正义序 》 中却说 ：

“

焯 、 炫等负恃才气 ， 轻鄙先

达 ， 同其所异 ， 异其所同
”

，
可知在孔 氏所见的二刘 旧疏 ， 特别是刘炫 《毛诗述议》 中 ， 同样有不少

破注立新之异说 。 孔 氏对这种学风不以 为意 ，
因此

， 《正义 》 对这类破注之说应有 比较系统的删裁 ，

今本 《正义》 疏不破注的面貌 ， 应与唐人
“

删定
”

有较深的关系 。

不过 ， 从整体上说 ， 这些工作都属于修补性的工作 ， 且以
“

删
”

为主 ， 故孔氏谓之
“

删定
”

。 对

于二刘旧疏的基本规模 ， 《正义 》 大概还是以继承为主 。

结语 ： 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

《毛诗正义》 中 的大量疏义源于二刘 旧疏 ， 这
一

方面使我们对于北朝 、 隋代经学的认识有了
一

个

非常大的改观 ： 南北经学的统
一

，
以及 《毛诗 》 中郑 、 王之学的调和 ，

显然在刘炫的时代 已经达到了

一

个新的高度 ；
而另

一

方面 ， 其作为
“

唐代诗学
”

或者
“

唐代经学
”

代表性著作的成色 ，
不免将要经

受严格的审查 。 由此引 申而言 ，
像 《毛诗正义 》 这样以

一部或几部书为基础整合而成的著作 ， 其内部

体例 、 文本的 自我矛盾是非常普遍的 。 笔者在研读 《汉书 ？ 五行志 》 时 ，
也发现这样的问题 ， 《 毛诗

正义 》 和 《汉书
？ 五行志 》 看起来都是已经成形的文本 ，

而且因其官定文本的身份还具有
一

定的
“

权

威
”

色彩 ， 但仔细识读 ， 其内部
“

异质性文本
”

之间的矛盾 、 割裂 ，
仍难以磨灭地存在于看似统

一

的

文本之中 。 至于 《洪范五行传》 《春秋繁露 》 这类成书过程本身就不清楚的文献 ， 其各篇之间 以及篇

章内部的矛盾 、 割裂 ， 就更加突出了 。 我们在研读这类文献时 ， 需要在
一定程度上放弃对文本统

一

性

的追求 ， 承认其体例的不完备性 ，
并以此为前提来尝试辨识其不同 的文本来源 ， 如此不仅不影响我们

对于这类文献的整体理解 ， 还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于其复杂形成过程的认识 ， 从而对这类文献形成立

体化的理解 。 这是笔者从 《毛诗正义 》 的研究 中获得的粗浅认识 ，
相关详细的论证 ， 尚待今后进

一

步

的研究 ， 这里谨提出以供方家批评 。

［作者简介 ］ 程 苏东 ，
北 京大 学 中 文 系讲师 。 发表过论 文 《 再论

“

十 三 经
”

的 结集 与 〈 十 三 经 注

疏 〉 的 编撰 》 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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